和谐社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解读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

沈宝祥

     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文件。

这个文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对当前和今后和谐社会的构建作了全面的部署，在理论上，这个文件确立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概念，对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添了重要的新内容。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主题的展开
阅读这个文件，给人很深的一个印象是，始终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在这个主题下来提出和论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

《决定》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决定》还指出，“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要带领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这说明，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主题的展开和丰富。

1982年，邓小平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这个基本结论也就是历史主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实践一直是围绕着这个历史主题进行的，这个主题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逐步展开，内涵越来越丰富。如从建设两个文明到三个文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一国两制”，等等。现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又作出《决定》，确定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和重要目标。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主题新的重大展开。我们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历史主题下来理解和把握构建和谐社会。

这里有一个社会形态和社会状态的问题。

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讲和谐社会？从已经发表的论和谐社会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有的人认为和谐社会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更多的人认为，和谐社会是一种社会状态。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些就是社会形态。所谓社会形态，是指某一特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综合形成的社会有机统一体。社会形态是一个全面的概念。社会状态是指某一社会的某一方面的状况，比如，从经济发展来说，是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从政治方面来说，是专制社会还是民主社会，等等。那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怎样来定位呢？对此，《决定》说得很明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也是社会形态上意义上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一个部分，是全面建设单位小康社会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我们只能从社会状态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定位和谐社会。这也是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主题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决定》说，“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将和谐社会同社会主义本质相联系，既加深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这说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任意提出来的，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和体现。

所谓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在深层次上回答，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社会。

邓小平首先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并加以阐明。他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邓小平将社会主义的本质归结为到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与过去各种社会形态的最大区别，也是本质的区别。

物质资料是怎样生产和分配的，其结果，是两极分化、普遍贫穷，还是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而人又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还要进一步回答，在社会生活中人的基本状况、人们的相互关系状况是怎样的。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的这一论断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所谓社会和谐，就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不断化解社会矛盾，达到人们相互之间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表现。这个论断富有新意。

这里要说明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在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中体现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同一个命题。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就是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社会主义本质的，他讲的社会主义本质，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的这一科学论断，不是逻辑推理的结果，而是对丰富的实际生活的科学抽象和概括。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深刻的理论依据。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目标和总体布局的重要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哪些内容，目标是什么？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是在实践中逐步展开和加深的。进入历史新时期，我们强调的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又加上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党的十三大制定的基本路线规定，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路线确定的这个奋斗目标，集中反映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特别是2002年“非典”疫情，以及群众上访的增多和其他社会问题的暴露，提出了社会建设的课题，使我们认识到加强社会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的任务，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决定》提出，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这是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重要发展。现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更全面和充实了。

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内容的增加，总体布局也在不断发展。十六大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强调，要明确构建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我们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把构建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的历史任务，但又只能通过每个发展阶段的具体实践逐步推进。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规定了到二0二0年前，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九项目标。从这九项目标可以看出，和谐社会不是孤立推进的，是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把握好和谐社会的准确定位，至关重要。

（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的形成
十六届六中全会的这个《决定》表明，已经形成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这是理论创新的又一个重大成果。

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七项要求，其中之一是，要使社会更加和谐。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入分析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并从理论上作出概括。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使用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法。这说明，已经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明确的思想。2005年2月，党中央在中央党校举办了提高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这表明，党中央已经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到了突出的地位。胡锦涛总书记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理论上作了深刻的阐述，特别是，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项要求。这表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科学概念。这一次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和论断。《决定》阐明：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全国全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要带领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必须坚持以经新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概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概念，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概念一样，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中的基本概念。

《决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依据、性质、要求、目标、任务、指导原则、党的领导等重大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这表明，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中，应当有论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章。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理论一样，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是全新的概念和理论，是名副其实的理论创新。当然，这个理论还只是初步的，还要在实践中不断补充、丰富和发展，也可能会有某些修正，这是理论发展中的正常现象。

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在理论上和思想认识上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随着这个《决定》的全面贯彻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上也必将开辟新的境界。
（作者系《理论动态》原主编、《学习时报》顾问、教授）
